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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曹慧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佐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新良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马克

?

维瑞克 董事 工作 许思涛

维杰

?

巴特纳格尔 董事 工作 许思涛

昂杜拉 董事 工作 戴佐军

翁宇庆 独立董事 工作 迟京东

肖泽忠 独立董事 工作 迟京东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3,108,746,797.37 15,951,434,547.90 -1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68,590,501.90 -713,239,003.85 4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382,761,265.93 -714,130,373.77 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04,922,987.26 1,079,514,939.37 2.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22 -0.2365 48.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22 -0.2365 4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76% -5.52% 1.76%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66,543,864,937.77 65,638,154,497.89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9,620,241,915.19 9,989,379,638.18 -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5,772,514.7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222,013.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1,283.49

所得税影响额

3,259,506.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765,541.17

合计

14,170,764.03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8,45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4.98% 1,356,560,875 541,484,000

ARCELORMITTAL

境外法人

25.00% 753,939,125 0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45,022,851 0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15,000,000 0

钟奇光 境内自然人

0.14% 4,245,000 0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2% 3,636,363 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1% 3,260,836 0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MSCI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0% 3,017,501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09% 2,728,166 0

中国银行

－

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8% 2,466,9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15,076,875

人民币普通股

815,076,875

ARCELORMITTAL 753,939,125

人民币普通股

753,939,125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22,851

人民币普通股

45,022,851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钟奇光

4,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5,000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636,363

人民币普通股

3,636,363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60,836

人民币普通股

3,260,836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MSCI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017,501

人民币普通股

3,017,50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728,166

人民币普通股

2,728,166

中国银行

－

深证基本面

12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

，

华菱集团与

ArcelorMittal

之间

、

华菱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由于公司一季度高炉检修及新高炉刚投产，铁水产量不足，钢材产量偏低，单位固定成本上升，且受原材料价格高位震荡

运行的影响，公司一季度仍然亏损，但通过继续挖潜创效、降低工序成本，优化市场布局和创新品种钢开发模式，产品毛利率

比去年平均提高三个百分点以上，环比、同比减亏约 48.32%。

(1)经营结果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增减率 变动幅度较大原因

营业收入

13,108,746,797.37 15,951,434,547.90 -17.82%

销量和价格都较同期下降

营业利润

-393,092,336.76 -758,432,003.20 48.17%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高

（2）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变动幅度较大原因

应收账款

1,829,624,560.37 1,367,707,161.14 33.77%

客户利用信用额度增加

预付账款

1,140,788,822.76 706,504,339.99 61.47%

预付的矿石款和关税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987,200,412.69 358,959,657.39 175.02%

新增投资汽车板公司

（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增减率 变动幅度较大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1,166,019.30 -264,204,387.03 309.22%

主要是本期增加投资汽车板公

司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9,582,048.88 -5,366,870,188.95 93.86%

上年同期公司推行减债降负

，

大

幅降低银行借款

，

与上年同期相

比

，

本期减少还款力度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根据公司股东华菱集团和安赛乐米塔尔及公司三方签署的《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双方

签署的《汽车板合资公司经修订和重述的合资经营合同》，以及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和《<

股权转让协议 >修订协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豁免华菱集团因受让安赛乐米塔尔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的要

约收购义务，并经湖南省商务厅批准相关协议，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已完成第一期卖出选择权的交割，安赛乐米塔尔将

所持有的本公司的 1.5亿股股票出售给华菱集团，并于 2013年 3月 12日完成股票过户手续。目前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华菱集

团持有 44.98%的股权、安赛乐米塔尔持有 25%的股权、公众股东持有 30.02%的股权。同时，汽车板合资公司的股份转让交易已

经完成，目前汽车板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已调整为公司持有 51%的股权、安赛乐米塔尔持有 49%的股权。此外，公司和安赛乐米

塔尔分别对汽车板合资公司出资 4.97 亿元和 4.77 亿元；加上本次出资前汽车板合资公司已到位的注册资本 7.09 亿元，目前

汽车板合资公司已到位注册资本共计 16.83亿元。

上述交易详情见公司分别于 2013年 1月 8日、3 月 15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东华菱集团与安赛乐米塔尔股权置

换交易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2013

年

0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9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华菱集团

和安赛

乐

-

米塔

尔

①

维持本公司上市地位

；

②

自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起

，

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该部分股份

，

出售数量占

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

，

在

24

个月

内不超过

10%

。

2006

年

02

月

01

日

三年

报告期内

，

公司股东华菱集

团和安赛乐

-

米塔尔履行了

上述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华菱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菱集团承

诺

，

华菱集团及其受控制的子

公司或关联企业不会从事与

本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

主导产

品形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1999

年

04

月

01

日

-

履行了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华菱集团

2007

年

7

月

，

公司股东华菱集

团收购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锡钢集团

"

）

55%

的股权

，

成为锡钢集团的控股

股东

。

为避免锡钢集团可能与

公司形成的潜在同业竞争

，

华

菱集团于

2007

年

9

月

6

日出

具

《

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

根据该承诺函

，

华菱

集团将在

"

三年

"

内

（

即

2010

年

12

月

26

日之前

）

将持有锡钢

集团

55%

的股权出售给本公

司

、

或以其他合法的方式注入

本公司

、

或出售给无关联的第

三方

。

2007

年

09

月

06

日

三年

2007

年

9

月

17

日

，

公司与华

菱集团签署了

《

股权托管协

议

》，

华菱集团委托公司管

理华菱集团持有的锡钢集

团股权

，

代为行使有关股东

权利

。

华菱集团每年向公司

支付托管管理费用

。

2010

年

12

月

，

公司与华菱集团

、

华

润集团下属子公司共同签

署了

《

关于衡阳华菱钢管有

限公司和江苏锡钢集团有

限公司的重组意向书

》。

按

照董事会决议

，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钢管控股

，

并开展了有关资

产重组的审计评估工作

。

2011

年

5

月

，

华菱集团收购

了锡钢集团剩余

45%

的股

权

，

锡钢集团成为华菱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

华菱集团拟

将锡钢集团

100%

的股权全

部注入上市公司

。

根据审计

评估结果以及资产重组初

步方案确定的原则

，

公司确

定了具体的资产重组方案

，

即由华菱钢铁以华菱钢管

67.13%

股权和现金

2

亿元增

资钢管控股

，

同时华菱集团

以锡钢

100%

股权增资钢管

控股

。

2011

年

9

月

27

日

，

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否决了上述关于华

菱钢管与锡钢集团资产重

组的议案

（

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

49

）。

目前

，

华菱集团仍然将

锡钢集团托管给公司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

解决方式

-

承诺的履行情况

-

四、对 2013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债券

982024

09

久事

MTN1

100,000,000.00 1,000,000 52.63% 1,000,000 52.63% 98,517,000.00 1,634,656.1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子公司

投资

债券

1380137

13

武地

产债

90,000,000.00 900,000 47.37% 900,000 47.37% 90,000,000.00 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子公司

投资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 -- 3,628,840.99 -- --

合计

190,000,000.00 1,900,000 -- 1,900,000 -- 188,517,000.00 5,263,497.1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08

年

04

月

29

日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无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

包括

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险等

）

公司开展钢材期货套期保值交易选择在境内的上海期货交易所

进行

；

所选择的期货经纪机构是运作规范

、

市场信誉良好的公司

。

公司已制订了

《

钢材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

》，

对

交易权限和审批流程作了详细规定

。

公司进行钢材期货交易为套

期保值交易

，

交易以实货需要为基础

，

持仓风险在与实货对冲后

减小

。

公司钢材套期保值持仓的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

、

操作风

险

、

法律风险等风险较低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

的情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

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末

，

公司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公允价值的变动并不重

大

。

公司持有衍生品期末公允价值以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期末

钢材期货结算价计算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

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的会计政策和

会计原则一致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

见

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

》

以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6

号

--

衍生品投资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本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发表如

下意见

：

1

、

通过开展钢材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产品价格剧烈

波动风险

，

控制经营风险

，

改善盈利能力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

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

2

、

公司所采取的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并且套期保值操作过程中严格遵

守了公司相关的管理制度

，

做好交易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

。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

元

）

期末合约金额

（

元

）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司报告

期末净资产比例

（

%

）

螺纹钢期货

0.00 0.00 6,540,700

元

0%

合计

0.00 0.00 -- 0%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2013

年

01

月

1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1

月

2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1

月

2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嘉实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2

月

2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齐鲁证券

、

南方基金

、

安信基金

、

中海基金

、

新华资产

、

银河基金

、

工银瑞信

、

天弘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2

月

2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投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2

月

28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

（

资管

）、

中信建投证券

（

自营

）、

大成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3

月

0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麦格理证券

、

Kingdon Capital

Management

、

Geosphere Capital

Management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3

年

03

月

1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UBS

联合调研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慧泉

2013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932� � �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13-19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2013年 4月 10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在 2013 年 4 月 25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

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形式：现场表决方式。

三、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到董事 11名。

1、现场出席的董事有曹慧泉先生、李建国先生、汪俊先生，董事戴佐军先生、独立董事迟京东先生、许思涛先生通过电话

会议方式参加。

2、董事维杰·巴特纳格尔先生、马克·维瑞克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董事许思涛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董事昂杜拉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戴佐军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翁宇庆先生、肖泽忠

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迟京东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四、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慧泉先生主持，公司副总经理蔡焕堂先生代表经理层向董事会报告了 2013 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情

况及 2013年第二季度经营计划，各位董事认真讨论并审议了各项议案，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1、《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2、《关于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连轧管 2013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稳顺生产、确保执行配矿方案，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华菱湘钢拟与湘钢集团签署《2013年精矿粉采购框架协议》，华菱

湘钢按照市场价格购入湘钢集团部分精矿粉，2013年预计发生关联采购金额 9,600万元。

同时，为满足生产需要，拓宽资源采购渠道，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华菱湘钢拟与湘钢冶金炉料签署《2013 年铁矿石采购

框架协议》，华菱湘钢拟按市场价格从湘钢冶金炉料购入矿石，2013年预计发生关联采购金额 16,806万元。

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华菱连轧管拟与涟钢冶金材料签署《2013 年采购炼铁用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框架协议》，华菱

连轧管按市场价购入涟钢冶金材料部分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2013 年预计发生关联采购金额 857 万元。详见同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连轧管 2013 年与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2013-21）》。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曹慧泉先生、李建国先生、汪俊先生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 3票通过了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

东华菱集团须回避表决。

3、《关于审议公司开展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了规避铁矿石价格的剧烈波动，公司迫切需要利用铁矿石套期保值交易来锁定采购成本或进行库存管理；同时针对螺

纹钢期货业务也需要利用铁矿石套期保值锁定远期原材料价格，从而实现锁定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的套期保值效果。为此，同

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开展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具体授权如下：

1）交易品种：境内外交易所提供清算服务的铁矿石掉期合约或境内外交易所上市的铁矿石期货合约。

2）建仓方向：买入和卖出。

3）交易数量：年度套期保值的交易数量累计不超过公司每年进口长协矿采购量的 10%。

4）授权公司首席执行官组织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

若会计年度内，公司套期保值交易所需保证金总额超过公司当期净资产的 10％，则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同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开展铁矿石套期保值的公告（编号：2013-22� ）》。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该议案。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股票代码：000932� � �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13-20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3年 4月 10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在 2013年 4月 25日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在公

司 411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监事刘祁雄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监事会主席刘

国忠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召集人刘国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关于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连轧管 2013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监事会独立意见

1、上述议案的审议是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规定进行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季报的内容、格式和审议程序符合

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季报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监事会未发现参

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连轧管新增关联交易均通过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未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

情况，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并且该关联交易亦严格履行了关联交易审核程序，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4、监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和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股票代码：000932� � �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3-22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铁矿石套期保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开展铁矿石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从事套期保值的目的

为了规避铁矿石价格的剧烈波动，公司迫切需要利用铁矿石套期保值交易来锁定采购成本或进行库存管理；同时针对螺

纹钢期货业务也需要利用铁矿石套期保值锁定远期原材料价格，从而实现锁定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的套期保值效果。

二、授权套期保值的品种和数量

1）交易品种：境内外交易所提供清算服务的铁矿石掉期合约或境内外交易所上市的铁矿石期货合约。

2）建仓方向：买入和卖出。

3）交易数量：年度套期保值的交易数量累计不超过公司每年进口长协矿采购量的 10%。

4）授权公司首席执行官组织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

三、公司进行套期保值工作的准备情况说明

公司已经制定了《钢材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对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授权决策、交易执行、风险管

理、资金流转、合规管理等事项都做了明确规定。公司在钢材期货市场两年多的实际操作经验,初步培养了一支期货管理和操

作团队。公司根据监管机构要求并结合企业在钢材期货的操作经验，制订有关铁矿石套期保值的业务规章制度和流程，防范

铁矿石套期保值交易过程中的相关风险。

四、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市场行情变动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套期保值头寸的损失。

2、资金风险:套期保值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保证金不足的资金风险。

3、流动性风险: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性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可能会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风险。

5、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和通讯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买入保值的品种、数量及持仓时间与未来业务严格匹配,且保值额度低；公司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将在境内外比较

规范的铁矿石掉期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交易，将选择运作规范、市场信誉良好的期货经纪机构公司。

2、公司将按照资金调拨管理制度,合理调度和严格控制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

期保值。

3、公司将建立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交易审批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合规管理制度、保密制度等,并严格执行

和不断优化。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团队的市场分析能力,不断提高套期保值交易决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4、公司参照公司钢材套期保值的一些风险控制措施，防范人为操作风险。如加强套期保值交易监管，执行每日报告制度；

采取止损限额措施等。

5、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影响事件,本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

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

公司铁矿石期货套期保值公允价值根据每一会计报告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结算价确定。

七、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政策对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932� � �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13-21

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连轧管

2013 年与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按低库存要求进行矿石的采购和库存管理，在降低

库存资金占用、规避市场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矿石采购以及配矿等工作的难度，偶尔会出现因个别矿石品种未能及时到厂

而影响配矿方案的执行。而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 ）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集团” ）为满足自己的球团生产需要会采购和库存少量精矿粉。为稳顺生产、确保执行配矿方案，基

于公平、公正原则，华菱湘钢拟与湘钢集团签署《2013 年精矿粉采购框架协议》，按照市场价格购入湘钢集团部分精矿粉，

2013年预计发生关联采购金额 9,600万元。

由于部分国内矿石生产商呈矿点散、产能小的状况，公司采购中心难以兼顾所有小矿商、小批量的矿石采购，而华菱集团

子公司湖南湘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冶金炉料” ）目前已开展以现金收购小矿商的矿石，再根据下游用户的

用矿需求进行配矿后再按市场价进行出售。为满足生产需要，拓宽资源采购渠道，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华菱湘钢拟与湘钢冶

金炉料签署《2013年铁矿石采购框架协议》，按市场价格从湘钢冶金炉料购入矿石，2013 年预计发生关联采购金额 16,806 万

元。

因二季度公司子公司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简称“华菱连轧管” ）周边的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供应商生产线停

产年检， 为确保生产稳顺， 二季度华菱连轧管拟从距离最近的熔剂供应商华菱集团子公司湖南涟钢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涟钢冶金材料” ）采购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华菱连轧管拟与涟钢冶金材料签署《2013

年采购炼铁用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框架协议》，按市场价格购入部分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2013 年预计发生关联采购

金额 857万元。

2013年上述三项交易预计发生关联采购金额 27,263万元。 上述交易的实际数量、 价格以交易发生时签署的购销协议为

准。

2、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曹慧泉先生、李建国先生、

汪俊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3、全体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发表了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5、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华菱集团须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产品及服务名称

2013

年预计额

2012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湘钢集团 采购原材料

9,600 0 0

湘钢冶金炉料 采购原材料

16,806 13,568 0.32%

涟钢冶金材料 采购原辅材料

857 0 0

总 计

2,7263

（三）2013年初至 3月底，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已与湘钢冶金炉料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额约 1175万元。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主要是公司控股股东华菱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

万

元

)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证

号码

备注

1.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曹 慧

泉

47,059

生铁

、

钢材

、

焦化产品

、

水泥

、

矿石

、

耐火材料

，

冶金机械设

备

湖 南 省 湘

潭市

430304184682

551

华菱集团控股子

公司

2.

湖南湘钢冶金炉料有限

公司

王 树

春

5,000

主营煤炭

、

焦炭

、

冶金炉料贸

易业务

，

兼营钢材贸易

湖 南 省 湘

潭市

430304670770

784

华菱集团之子公

司湘钢集团下属

公司

3.

湖南涟钢冶金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王 志

群

7,245

生产与销售生石灰

、

冶金石

灰

、

白云石

、

石灰石

、

轻烧镁

球等熔剂产品

湖 南 省 娄

底市

431302682829

667

华菱集团之子公

司涟钢集团下属

公司

三、协议及主要内容

1、华菱湘钢拟与湘钢集团签订《2013年精矿粉采购框架协议》，华菱湘钢采购少量精矿粉，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双方实际发生采购关系时，由华菱湘钢与湘钢集团单独签订具体的采购协议（以下简称“具体协议” ），

双方按具体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采购关系，但具体协议的内容不得违背本协议的有关约定。

2、华菱湘钢拟与湘钢冶金炉料签订《2013年铁矿石采购框架协议》，华菱湘钢拟采购部分矿石，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

确定，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双方实际发生业务关系时，由华菱湘钢与湘钢冶金炉料单独签订具体的采购合同，双方按具体合同

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业务关系，但具体合同的内容不得违背本协议的有关约定。

3、华菱连轧管拟与涟钢冶金材料签订《2013 年采购炼铁用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框架协议》，华菱连轧管拟采购部分

冶金石灰、生石灰等熔剂，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确定，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双方实际发生业务关系时，由华菱连轧管与涟钢冶

金材料单独签订具体的采购合同，双方按具体合同约定的有关条款和条件正式确定业务关系，但具体合同的内容不得违背本

协议的有关约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是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

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也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用。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亦

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连轧管 2013 年新增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新增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公允，未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

构成影响。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相关合同及协议。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计高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少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怡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344,880,798.63 197,623,203.75 7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4,819,596.73 30,657,509.75 7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9,494,378.72 19,957,858.96 14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2,990,943.46 56,495,678.92 -77.0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50 0.0252 78.5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50 0.0252 7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02% 1.19%

增加

0.83

个百分点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509,571,952.70 3,582,781,837.18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745,471,191.15 2,690,651,594.42 2.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20,970.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30,0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26,986.29

银行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7,041.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529,375.00

已确认的融资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1,775,072.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0.29

合计

5,325,218.01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3,59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或冻

结数

量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36.69% 447,013,980 0 0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10,750,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4,488,379 0 0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0.31% 3,724,120 0 0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国有法人

0.21% 2,600,000 0 0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2,400,0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9% 2,303,207 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05L-CT001

深

其他

0.17% 2,060,393 0 0

王华 境内自然人

0.14% 1,730,125 0 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14% 1,660,97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447,013,980

人民币普通股

447,013,980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5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488,379

人民币普通股

4,488,379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3,724,120

人民币普通股

3,724,120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303,207

人民币普通股

2,303,20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05L-CT001

深

2,060,393

人民币普通股

2,060,393

王华

1,730,125

人民币普通股

1,730,125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1,660,97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9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

，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一致行动情

况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64,501,111.55 455,717,405.09 -41.96%

本期偿还银行长期借款

、

挂拍纺织城土地

、

增加委

托理财款所致

应收账款

54,163,575.49 36,658,594.45 47.75%

本期增加客户住来款所致

预付款项

87,755,560.95 5,225,075.41 1579.51%

本期预付东方纺织城项目土地出让金所致

其他应收款

21,949,941.87 3,088,286.19 610.75%

本期增加东方纺织城项目建设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7,000,000.00 22,000,000.00 386.36%

本期期末增加委托理财款所致

在建工程

11,877,249.56 6,908,709.84 71.92%

本期增加东方纺织城项目工程款所致

应付账款

127,725,770.00 95,380,777.57 33.91%

本期增加春之声项目暂估成本所致

预收款项

162,894,911.53 272,321,408.76 -40.18%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

30,635,268.53 16,019,368.20 91.24%

本期计提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4,191,999.99 1,665,064.58 151.76%

本期计提短期融资债券利息所致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动负债

0.00 7,000,000.00 -100.00%

本期公司资金充足

，

偿还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报表项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增减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4,880,798.63 197,623,203.75 74.51%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销售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239,154,964.13 144,597,721.07 65.39%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销售成本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971,169.80 8,340,798.68 175.41%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销售收入

，

计提的营业税金及

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997,800.28 997,423.66 300.81%

本期增加房产项目销售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11,476,070.57 -7,812,851.09 -46.89%

本期对一年以上分期收取的款项款按实际利率法

、

摊余成本计量所确认的融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134,458.30 -1,691,035.74 226.22%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

，

相应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523,453.65 10,614,334.03 65.09%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

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者的净利润

54,819,596.73 30,657,509.75 78.81%

本期增加春之声项目净利润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68,653.54 3,899.36 4225.16%

本期子公司增加净利润所致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990,943.46 56,495,678.92 -77.01%

本期增加

BT

项目的支出所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9,876,676.77 -94,264,549.05 -69.60%

本期增加委托理财款所致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294,766.31 -5,079,900.72 -831.02%

本期偿还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

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将建设为集纺织品贸易、展示、研发、金融、衍生服务等为一体的功能性商贸城，总建筑面积

约 17.06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 8.14亿元人民币。待公司竞得工程项目地块后，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或项目实际情况通过成立

项目公司或合资合作方式进行开发。

《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2-050）已于 2012年 12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01）已于 2013年 1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上述工程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2、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在盛泽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市场提升改造工程，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 2.60�亿元（含本数），根据项目进度分期增资，首期出资额度不

超过注册资本的 50%。

《关于设立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6） 已于 2013年 2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3年 2月 25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1.3亿元。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3-010）已于 2013年 2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3、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放弃收购吴江市盛泽镇开发

区工业水处理有限公司相关水务资产。本次公司放弃权利后，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将水务、电子商务等资

产在适当时机注入上市公司的承诺函》中相关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关于放弃收购水务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4� ）已于 2013年 2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09）已于 2013年 2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4、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和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绸集团” ）按每股 1 元

的价格共 1,600万元，同比例受让陆伟、徐晴、杨荣林三位自然人股东所拥有江苏东方英塔安防保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英塔” ）40%股权，合计 1,600万股。其中，公司出资 746.80万元受让东方英塔 18.67%股权，合计 746.80万股。本次股

权转让前，公司占东方英塔 28%股权，丝绸集团占东方英塔 32%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占东方英塔 46.67%股权，丝绸集

团占东方英塔 53.33%股权。

《关于受让参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5）已于 2013年 2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江苏吴

江丝绸

集团有

限公司

丝绸集团出具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

：（

1

）

丝绸集团将

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

争的业务及活动

，

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

构

、

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

组织的控制权

。（

2

）

丝绸集团或丝绸集团控制的企业如出售与公司生

产

、

经营相关的任何资产

、

业务或权益

，

公司均享有优先购买权

；

且丝

绸集团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公司的条件与其或

其控制的企业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相当

。

丝绸集团愿意承

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丝绸集团在不再

持有公司

5%

及以上股份前

，

以上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

2007

年

08

月

31

日

长期

截至报告

期末

，

承

诺主体遵

守承诺

。

丝绸集团出具

《

关于将水务

、

电子商务等资产在适当时机注入上市公

司的承诺函

》，

承诺

：

在条件成熟时

，

经过履行丝绸集团

、

公司内部适

当决策程序

，

以及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

丝绸集团承诺将所拥有的相关

水务

、

电子商务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注入公司

，

关于资产注入的细节

事项

，

届时由双方协商确定

。

2007

年

08

月

31

日

长期

截至报告

期末

，

承

诺履行完

毕

。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江苏吴

江丝绸

集团有

限公司

丝绸集团发出

《

征询函

》。

丝绸集团为谋求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

易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市场交易所

”）

业务的快速发展

，

使其经营

早日扭亏为盈

，

拟转让所持有市场交易所

49%

的股权

，

以引进拥有相

当行业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合作

。

同时承诺

，

如果公司愿意放弃对本次

出让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

此次转让股权事宜完成后

，

待市场交

易所业务培育发展成熟时

，

如公司有意购买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丝绸

集团将无条件向公司出售丝绸集团拥有的市场交易所

51%

股权

。

（

注

）

2012

年

11

月

04

日

长期

截至报告

期末

，

承

诺主体遵

守承诺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注）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月更名为苏州盛泽东方市场纺织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四、对 2013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的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计高雄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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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

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3年 4月 25日在盛泽与苏州东方九久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久实业公司” ）签署《关于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纺织城公司” ）49%的股权，按每股 1 元的价格

共 6,370万元转让给九久实业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51%股权，九久实业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49%股权。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3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

司 49%股权的议案》。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该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九久实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苏州东方九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4月 19日，法定代表人：蒋学明；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10,

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吴江盛泽镇南环路南侧（红洲村）；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经营范围：服装生产；针纺织

品、化学纤维销售；资产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2、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九久实业公司由四位股东共同出资组成，其中：蒋学明出资 5,000 万元，占 50%股权；东方恒信

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000万元，占 30%股权；上海合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00万元，占 10%股权；中房集团东华

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1,000万元，占 10%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东方纺织城公司的基本情况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法定代表人：计高雄；注册资本：13,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

吴江区盛泽镇市场路南侧；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经营范围：市场投资和管理；物业管理；纺织原料及针织品

的销售；企业营销策划；会展服务；网上销售纺织品；纺织信息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东方纺织城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2,897.97 万元，净资产为 12,897.9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万元，净利润 -102.03万元。

2、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东方纺织城公司 100%股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将持有的东方纺织城公司 49%的股权转让给九久实业公司，股权转让后东方纺织城公司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

股 51%，九久实业公司持股 49%。

股权转让对价按注册资本的 1:1进行，即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6,370万元。

2、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九久实业公司付清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本公司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对价后 10 个工作日

内，双方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双方商定，按总投资需要和股权比例对东方纺织城公司进行追加投资，初定注册资本追加至人民币 3.00亿元。

4、东方纺织城公司在后期经营中，如需融资，双方按股权比例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如遇具体情况，双方再行协商。

5、机构设置

（1）东方纺织城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3 名，九久实业公司推荐 2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本公司推荐的董事担任。

（2）东方纺织城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2 名，九久实业公司推荐 1 名。监事会设监事会

主席 1名，由本公司推荐的监事担任。

（3）东方纺织城公司总经理由九久实业公司推荐，财务总监由本公司推荐。

5、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经双方及授权代表盖章、签字；

（2）经双方各自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合作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一期工程项

目将建设为集纺织品贸易、展示、研发、金融、衍生服务等为一体的功能性商贸城，总建筑面积约 17.06 万平方米。《对外投资

公告》（公告编号：2012-050）已于 2012年 12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在保持东方纺织城公司的控股权的前期下，引入九久实业公司共同参与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

造工程项目的开发、运营和管理，有利于充分利用人才、技术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力资源成本，降低项目的开发建设

成本，增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本次股权转让按东方纺织城公司注册资本的 1:1进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根据本次股权转让的支付方式，结合九久实业公司及其股东单位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资信情况，董事会经过审慎判断，认

为本次股权转让款回收不存在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关于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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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1、2013年 4月 25日，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额度

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已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

立意见。

2、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额度内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1-039）、《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1-052） 已分别

于 2011年 9月 9日、2011年 12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本次审批后，公司委托理财总额度为 6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委托理财内控制度》等规定，本次审批后公司委托理财总额度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因此本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委托理财为投资低风险的信托理财产品，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

2、投资额度：最高额度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含本数），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3、投资品种：主要购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债权收购、财政担保和优质国有资产抵押类等低风险的信托理财产

品，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信托产品。

4、投资期限：单一产品最长投资期限不得超过 36个月。

5、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三、投资审批权限

根据投资信托产品的具体情况，由公司投资管理部拿出投资方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四、实施方式及风险控制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进行日常项目决策及监管，并由公司财务会计部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相关人员将实时关注

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相关事宜有效的

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将充分考虑资金的保本性，确保理财的安全。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

投资及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低风险的信托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

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情况。

2、截至公告日，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17,200万元，未发生逾期未收回的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的情况。

七、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投资行为，公司已建立健

全相关的内控制度。

2、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

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

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使用总额不超过 3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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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以专

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3年 4月 25日下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的董事 1人）。独立董事夏令敏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其他董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计高雄先

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于 2013年 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

号：2013-020）同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

2、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按每股 1元的价格共 6,370 万元转让给苏州东方九久

实业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51%股权，苏州东方九久实业有限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49%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1）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在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额度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获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22）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高管人员对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书面确认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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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5 日以专人

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3年 4月 25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的监事 2人）。监事王宁先生和陈国琴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徐兴祥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真实、完整地反映出截止 2013 年第一季度末的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等状

况；没有发现参与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1、《监事会对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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